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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主要交易
建議收購一間越南公司的

補充協議

茲提述錦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日期為二零
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日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收購事項。
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佈所用之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謹此宣佈，於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（交易時段後），買方、該等賣方及目標公
司訂立買賣協議的修訂協議（「補充協議」），以更改其付款條款。

主要修訂

補充協議所載買賣協議的主要修訂為代價的第三期付款的支付時間，該時間已修訂為該
公佈「條件」一段所述第(a)至(d)項條件達成後三(3)個營業日內。換言之，代價的第二期及
第三期付款同時到期應付。

除上文所披露的修訂外，買賣協議的其他條款概無重大變動，而其仍將具十足效力並持
續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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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立補充協議的理由

各訂約方訂立補充協議主要為加快代價的支付進度，以便按本集團的指示，於完成前簽
署工廠或相關設施的建築合約。鑒於上述者，董事認為補充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、按
正常商業條款訂立，且符合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。

承董事會命
錦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戴錦春
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戴錦春先生、戴錦文先生、張素雲女士及黃少玉女
士；非執行董事李向民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智恒先生、丁基龍先生及吳德龍先
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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